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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铁路联运清算办法
铁道部国际铁路联运清算办法
（1990年6月9日　铁财（1990）133号）

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国际铁路联运清算工作，是我国铁路运输收入和国家外汇收入的财务管理工作，同时也是我国铁路涉外工作的一部分。其任务是，正确办理国际铁路联运中一切费用的清算，及时处理国内外债权债务，保证我国铁路的正当收益，保证国家外汇收入的完整。

第2条 根据国际铁路合作组织统一制定的协定、细则及一切有效规章、国境铁路协定和议定书、国内铁路客货运输规章及运输收入管理规程和有关财务规定特制定本办法，做为国内有关单位办理国际铁路联运清算工作的依据。

第二章　国际铁路联运清算机构
第3条 机构的设置

铁道部国际联运清算中心（以下简称部清算中心），是我国铁路对内对外办理国际联运清算业务的全权机构。其国内直接发生业务关系的单位为：各铁路局财务处、各铁路分局收入检查室、办理国际联运客货运输业务的车站、列车（客运）段及列车、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及各分（支）社。

第4条 职责范围

部清算中心的职责范围包括：1、负责国际联运旅客票价、行李、包裹运送费用的审核和清算工作。  2、负责国际联运进口货物、出口货物和过境货物运送费用的审核和清算工作。  3、检查、监督国际联运货物国内段运送费用的收缴与清算工作。  4、负责国际联运车辆使用费、列车服务费、事故赔偿费等在国际联运业务中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的清算工作。  5、负责国际旅客联运乘车票据的印刷、管理及国际货物联运运单印制的审查工作。  6、负责国际铁路联运清算业务的监督、检查与指导工作。  

各铁路局、分局、国际联运客货营业站、列车（客运）段及列车、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及各分（支）社，在办理国际铁路客货联运业务中发生的各项费用，要做到正确核收；款额及时上缴，各项报表准确无误、按时上报，以保证我国铁路对外清算工作的正常进行。

第三章　国际铁路联运旅客票价和费用的清算
第5条 一切国内外铁路和国际旅行社发售的、发到和过境中国铁路的国际联运客票和卧铺票与补加费收据，以及在国际列车中发生的费用，全部由部清算中心审核并负责同国外清算。

第6条 中国国际旅行社发售国际联运乘车票据票价的清算1、中国国际旅行社各分、支社根据《清算规则》第2．1项有关规定，编制格式第1号表（或1—4号表）和第1—1号表，于清算月次月五日前报国际旅行社总社，总社于十五日以前寄部清算中心。  

清算表（附外文）编制的份数（包括自留的一份）如下：

格式第1号表（或1—4号表）：到朝、越、蒙的四份，经满洲里到苏联的四份，到波、捷、匈、罗的五份，到德、保的六份；经二连到苏联的五份，到波、捷、匈、罗的六份，到德、保的七份。

格式第1—1号表：指乘我路卧车的二份，指乘他路卧车的四份。

中国国际旅行社扣除客票票价的5％作为旅行社收益（手续费），其余客票票价和全部卧铺票票价于寄送报表的同时按正确款额缴部清算中心。2、部清算中心收到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寄来的清算表和票款后，对票、款、帐、表进行审核对照，并按每一国家铁路分别编制“中国国际旅行社发售客票、卧铺票票价报告总表”（附表1）二份，一份（附清算表）于月末以前寄有关国家铁路清算。  

第7条 在中国境内外籍旅客乘坐国际联运车厢票价的清算

在中国境内外籍旅客乘坐外国车厢时，由各地国际旅行社使用国际客协册页客票和卧铺票（将“ＭＣ”符号划去），按国内2号票价表核收外汇券，并编制国内用格式第1号表（或1—4号表）和第1—1号表各二份，于清算月次月五日前报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总社于十五日前随报告表一起寄部清算中心，并将全部票款（外汇券）缴部清算中心。

第8条 在外国境内的国内旅客乘坐中国车厢票价的清算

在外国境内的国内旅客乘坐中国车厢时，列车员向旅客收回的乘车证（或卧铺票）由列车（客运）段每月一次报部清算中心，由部清算中心编制格式第1—1号表二份，统一向有关国家铁路清算。

列车员在国际列车上用补加费收据补收的各项费用，由列车（客运）段将补加费收据存根按月汇总，连同所收款额（结汇后的人民币）一并汇交部清算中心。

第9条 到达和过境旅客票价的清算1、凡持有国外发售的我国内段联运卧铺票的旅客，在我国各联运站转车时，均需在当地中国国际旅行社分、支社办理签证，乘坐我国内列车车厢时，还须办理换票手续，由旅行社换发“卧车乘车证”，并将收回的卧铺票和乘车证存根于月末报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转部清算中心。  2、对乘坐中国铁路卧车的联运旅客（包括中国铁路发送的旅客），列车员应填写国际客协办事细则第6条第1项规定的卧铺使用通知单（附表2），连同应收回的卧铺票，卧车乘车证、补加费收据和有关客运记录交列车（客运）段，每月一次报部清算中心。  

对乘坐19次（包括从28次转来）／20次（包括转至27次列车苏联车厢、27／28次列车朝鲜车厢、23／24次、89／90次列车蒙古车厢，以及其他车次外国车厢的国际联运旅客，均由各该次列车的中国列车长编制卧铺使用通知单，并按上述办法上报。3、部清算中心收到上述收回的票据和通知单后，负责同国外格式第1号表（或1—4号表）和第1—1号表进行审核对照。  

在审核对照过程中，发现漏列客票和计算错误时，应在收到国外格式第1号表（或1—4号表）之日起的二个月内按《清算规则》的有关规定编制格式第1—3号表三份，寄往外国铁路二份签认。外国铁路签认的格式第1—3号表由部清算中心审核列帐。对漏列的卧铺票，由部清算中心编制格式第1—1号表二份，将其中的一份连同有关的卧铺票一并寄发售路（或指乘路）进行清算。4、外国铁路提出的格式第1—3号表，由部清算中心在收到该表之日起的二个月内进行审核处理，并签复国外。  

第10条 退还国际旅客联运票款的清算1、根据《国际客协》第30条第9项的规定，旅客在乘车前向原购票的中国国际旅行社分、支社提出退票请求时：  

（1）对当月售出的乘车票据，可立即办理退款，已退款的乘车票据按废票处理，并注明“退票”字样，随月报报部清算中心。

（2）对非当月售出的乘车票据，应根据下列情况，分别办理。

根据《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1号第3条和《清算规则》第2．1．1．5项的规定，可单独决定满足退还票款要求时，可立即办理退款，并填写“扣除未使用客票和卧铺票票款清单”（附表3）二份，连同乘车票据寄部清算中心，部清算中心据此在给有关国家铁路报告总表中将退票款额扣除。

根据退票请求书陈述的情况判断可同意退款，但提供的乘车票据未按《国际客协》第30条规定办理时，则填写“退还客票和卧铺票票款明细表”（附表4）二份，另外，中铁以外的每一参加运送的铁路各一份，连同乘车票据寄部清算中心，经有关责任路同意后，再将票款退给旅客。2、退还票款时，旅行社所扣除的客票票价5％的手续费不退。  3、部清算中心接到国外的退票请求书，应同该路寄来的格式第1号表（或1—4号表）和第1—1号表进行审核对照。如该项款额确已列入清算表，并根据《国际客协》第30、38条规定审核同意退款时，则签复国外，并将退票请求书和所附的乘车票据留下或随函转寄他路；不同意退款时，应填注理由，将退票请求书连同所附的乘车票据一并签复国外。  

第四章　国际铁路联运旅客行李、包裹运送费用的清算
第11条 发送国际旅客行李、包裹运送费用的清算1、中国铁路发送的国际联运行李、包裹运送费用，由发站所属铁路分局根据发站报来的行李、包裹票存根进行审核，按《清算规则》第2．2．1项有关规定编制格式第2号表（或2—1号表）三份，于清算月次月十五日以前寄部清算中心二份（每经过一个过境路增加一份），并将代收的过境国铁路运送费用汇至部清算中心。格式第2号表（或2—1号表）按行李、属于旅客的包裹和不属于旅客的包裹分别编制。  2、部清算中心按每个国家分别编制“中国铁路车站发送行李、包裹运送费用报告总表”（附表1）二份，其中一份附清算表于清算月次月末以前寄有关国家铁路清算。  

第12条 到达和过境行李、包裹运送费用的清算1、到达和过境我国的行李、包裹运送费用，由到达分局或过境中国的出口国境分局，将到达的行李、包裹运行报单或过境的行李、包裹运行报单影印件，于每月五日前报部清算中心。由部清算中心与外国铁路的格式第2号表（或2—1号表）进行审核对照。  2、部清算中心在审核对照中发现漏列或计算错误时，在收到国外格式第2号表（或2—1号表）之日起的二个月内，按《清算规则》的有关规定编制格式第3号表三份，寄有关国家铁路二份签认。国外签回的格式第3号表，由部清算中心审核列帐。  3、外国铁路提出的格式第3号表，由部清算中心审核处理，并在收到之日起的二个月内签复国外。  

第13条 发站核收的国际联运行李、包裹运送费用，应按规定及时上缴。对于少收、漏收运送费用，由部清算中心填发“国际铁路联运运送费用订正通知书”（附表7），寄发送分局处理，补收的款额于每月十五日前汇至部清算中心。

第五章　国际铁路联运进口货物运送费用的清算
第14条 为了正确办理国际联运进口货物运送费用的清算，特制定“国际联运进口货物运送费用计算单”（简称“计算单”，附表5）。

计算单按运输收入票据管理，由进口国境站编制，由国境分局负责印制，带有固定号码，自00001～10000号循环。电子计算机作业时，由国境站自行编号打印，自年初起至年终止顺序编号。

计算单一式四联，使用方法如下：

甲联，贴在运单第二联上随同所运货物交到站；

乙联，于清算月份的次月五日前汇总报部清算中心；

丙联，于清算月份的次月五日前汇总报所属国境铁路分局收入检查室；

丁联，进口国境站存查。

第15条 进口国境站对进口货物运送票据要按规定进行核对，对过境路在运单上记载的应向收货人核收的运送费用进行复核，按《统一货价》正确计算，并根据国内《价规》计算应向收货人核收的国内段运杂费后，逐批编制计算单，同时，在运单第2张“向收货人计算的费用”栏下空白处加盖“附计算单第……号”戳记。

第16条 到站对运单上贴附的计算单进行复核，发现内容和项目填写不全或运送费用计算错误时，应更正计算单，按正确款额以运费杂费收据核收，并按规定上缴进款。运单第2、4张及计算单随运杂费收据上报所属分局收入检查室。

如进口货物入境后中途变更到站，应由受理变更的车站发电通知进口国境铁路分局和原到站所属铁路分局收入检查室以及部清算中心，对到站变更的货物，由到站发电通知进口国境铁路分局收入检查室和部清算中心。如变更站未按规定发电通知，则清算的款额由变更站负担。

第17条 到达分局收入检查室对到站上报的运单、计算单和运费杂费收据，要按规定进行审核，并按进口国境站别编制国内4号表（附表6）。

对通过过境铁路的进口货物，根据计算单编制国内4号表一式三份（过境铁路运送费用由发货人承担时，在4号表“代收外国铁路运送费用”栏填记“发货人负担”字样），一份留存，一份在清算月份次月十五日前报部清算中心，同时，将代收的外国铁路运送费用汇给部清算中心，一份在清算月份次月十五日前寄给进口国境铁路分局，并将应付的运杂费汇给国境铁路分局收入检查室。

对邻国铁路进口的国际联运货物（不发生过境铁路运送费用），根据计算单编制国内4号表一式二份，一份留存，一份在清算月份次月十五日以前寄给国境铁路分局收入检查室，同时，将应付的运杂费汇给国境铁路分局收入检查室。

应付国境铁路分局的进口货物运杂费，包括：进口货物国内段运费的50％；在国境站发生的换装费、加固费、滞留费、货物暂存费，以及其他杂费和罚款。

第18条 部清算中心收到进口国境站上报的计算单后，将其中有代收过境铁路运送费用的计算单与国外4号表（或4—1号表）对照审核，并按到达分局别分类，用以与到达分局提报的国内4号表进行对照审核。

第19条 部清算中心在对照审核中，发现国外4号表（或4—1号表）与国内4号表所列款额不符，发生多收、少收、漏收时，按下列办法处理：

国外4号表（或4—1号表）正确，国内4号表少收或漏收时，填发“国际联运运送费用订正通知书”（附表7），寄到达分局，由到达分局补收后于每月十五日前将款汇给部清算中心，并签返订正通知书。

国内4号表正确，国外4号表多收时，由部清算中心向外国铁路提出重新计算表办理重新清算。

国内4号表和国外4号表（或4—1号表）均多收时，由部清算中心向国外铁路提出重新计算表，经签认列入结算表后，填发“国际联运运送费用订正通知书”，连同应退款汇给到达分局办理退款。

第六章　国际铁路联运出口货物运送费用的清算
第20条 出口货物运送费用的清算，是指我国铁路发送、由发货人负担过境铁路运送费用的清算。

第21条 发送国际联运货物的车站，向发货人核收的过境铁路（包括绕路朝鲜铁路）运送费用，应按《统一货价》的规定正确核收，及时上缴，并按规定将带号码的补充运行报单上报所属分局收入检查室。

第22条 发送分局对发站报来的带号码的补充运行报单按规定审核列帐后，对代收的过境铁路运送费用，按出口国境站别编制国内4号表一式二份，一份留存，一份于清算月次月十五日前报部清算中心，同时，将款汇给部清算中心。

第23条 部清算中心收到国外4号表（或4—1号表）和国内4号表后，要进行对照审核，发现多收、少收或漏收过境铁路运送费用时，按本办法第19条规定处理。

第24条 货物到达出口国境站时，出口国境站应对带号码的补充运行报单与运单中所记载的运送费用进行核对检查。如费用记载相符，上述运行报单留存该站（保存一年）。如不符，应在带号码的补充运行报单第91“有关计费记载”栏内作出相应记载，并将其寄给发送分局收入检查室处理。如发现缺少带号码的补充运行报单，应将不带号码的补充运行报单复制一份，并在91栏作相应记载后，寄给发送分局收入检查室处理。

第25条 出口国境站在复核检查过程中，发现品名和重量不符，应向发货人补收的运送费用，以及在国境站发生的车辆滞留费、货物暂存费等其他杂费应向发货人补收时，填发“应向发货人补收费用通知书”（附表8）一式四份。一份寄给发站，二份报所属分局收入检查室转寄给发送分局收入检查室一份，一份留存。

发站接到应向发货人补收费用通知书后，应及时向发货人补收并报缴进款。发送分局对这项补收款列入应付国境分局费用清算表内，并记明通知书号码，同时将款汇给国境分局。

第七章　国际铁路联运过境货物运送费用的清算
第26条 国际联运货物过境中国铁路所发生的运送费用，由我国铁路出口国境站负责按《统一货价》的规定，正确计算后记入运单有关栏（到达朝鲜的货物应向收货人核收的过境中国铁路的运送费用，还应记入货物交接单有关栏内）。过境货物由于发货人原因在过境中国铁路途中和国境站发生的费用，应记入运送票据内。对于补送货物，应记入补送运行报单中。

出口国境站将截留的补充运行报单连同货物交接单于每旬（或月）末前报部清算中心，以便向发送路或到达路进行清算。

第27条 部清算中心对出口国境站报来的补充运行报单及出口货物交接单进行审核后，按下列规定办理：

到达东欧各国、苏联、蒙古、越南向收货人核收和各国发送向发货人核收的过境中国铁路货物运送费用，以及朝鲜发送绕路中国铁路的货物运送费用编制《清算规则》规定的格式第4号表（或4—1号表），按规定日期直接向有关国家铁路清算。

到达朝鲜向收货人核收的过境中国铁路货物运送费用，编制格式第15号表直接同朝鲜铁路清算（中朝铁路间的货物交接，仍使用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以前实行的国际货协办事细则附件第3号的货物交接单，过境运送费用的清算，仍根据一九六0年一月一日以前实行的《清算规则》格式第15号总表办理）。

第28条 通过中国港口站出口和绕路中国铁路运输的国际联运货物（不包括国际标准集装箱货物），过境中国铁路运送费用必须由发货人承担。港口站将截留的补充运行报单于清算月次月五日前寄部清算中心。

第29条 外国铁路向我路提出的过境货物运送费用重新计算表，统一由部清算中心按《清算规则》的规定办理。

第八章　国际铁路联运车辆使用费和集装箱滞留费的清算
第30条 行李车使用费的清算1、中国铁路和外国铁路相互使用行李车，由国境站编制《清算规则》规定的格式第6号表报国境铁路局。  2、外国铁路使用中国铁路行李车的使用费，由外国铁路提出格式第6号表，有关国境铁路局接到后应根据国境站报来的格式第6号表进行对照，并于次年初编制《清算规则》的格式第7号表寄给有关行李车使用路。公函抄件寄《清算规则》中规定的外国铁路清算机关和部清算中心，以便各路间进行清算。  3、中国铁路使用外国铁路行李车的使用费，由国境铁路局根据国境站报来的格式第6号表，寄给行李车所属路国境铁路局，公函抄件寄外国铁路清算机关。国境局接到外国铁路提出的《清算规则》格式第7号表时，应在规定期间内与格式第6号表进行核对。部清算中心根据外国铁路寄给我国境局的格式第7号表的公函抄件进行清算。  

第31条 货车使用费的清算1、中国铁路货车在国外的停留期间，由国境铁路局根据外国铁路提出的《清算规则》格式第8、9号表同国境站报来的车辆交接单进行核对。发现错误时，应在二个月内向车辆使用路提出《清算规则》规定的格式第10号表二份。部清算中心根据外国铁路提出的格式第8、9号表的公函抄件和签认帐单的公函抄件进行清算。  2、外国铁路货车在我国铁路上停留期间，应由国境铁路局或国境站根据车辆交接单编制格式第8、9号表二份，于清算月份后二十五日前寄给车辆所属路一份，公函抄件报部清算中心进行清算。外国铁路提出的格式第10号表由国境局负责在二个月内进行审核，并将签认的公函抄件报部清算中心进行清算。  3、通过中国铁路移交给越南、苏联铁路的朝鲜货车，由柳州、哈尔滨铁路局在次月十日前用格式第8号表（或以车辆交接单代用）将交出和接入日期、交接单号、车辆号码通知沈阳铁路局。朝鲜货车在中国铁路往返两段停留时间分别计算使用费。  4、中苏间货车使用费的清算，按《中苏国境铁路联合委员会会议议定书》办理。  

第32条 集装箱滞留费的清算

集装箱滞留费的清算，应以格式第8号和9号表办理，部清算中心根据外国铁路或国境铁路局寄送帐单的公函抄件进行清算。

第九章　国际铁路联运其他费用的清算
第33条 货物换装费、加固费和货车装备费、更换轮对费的清算

1．国境站代替外国铁路进行作业所发生的货物换装费、加固费和货车装备费、更换轮对费，均按《清算规则》的规定编制格式第11号表。各国境铁路局审核后于次月末以前，将应清算的款额函报部清算中心进行清算。

2．国境铁路局在审核过程中发现错误时，应通知国境站在次月进行调整。中越、中蒙之间应按中越、中蒙国境铁路联合委员会议定书的规定进行调整。

第34条 行李和包裹换装费、货物倒装费和包装补修费的清算1、发往越南的行李、包裹，在凭祥站用中国铁路人工器材代替越南铁路换装而发生的费用，由越南铁路承担。由凭祥站编制《清算规则》格式第11号表，该所属分局审核后将公函抄件寄部清算中心进行清算。  2、根据国境铁路联合委员会议定书的规定，接收路根据交付路的请求进行货物倒装和包装修补时，所发生的费用按国内规定的价格计算，由国境站编制格式第11号表，所属分局审核后将公函抄件报部清算中心进行清算。  

第35条 客车更换轮对费的清算1、在中国铁路上办理更换轮对时，按《车辆使用规则》规定费率计算的费用由参加运送的各有关国家铁路按运行里程比例分摊。国境铁路局根据国境站报来的各车交接单（或格式第6号表）编制《清算规则》规定的格式第15号表，向有关国家铁路提出，公函抄件报部清算中心进行清算。  2、国境铁路局收到在苏联铁路上办理客车更换轮对的格式第15号表时，应按《清算规则》的有关规定，同车辆交接单核对，部清算中心根据苏铁寄给国境局的公函抄件进行清算。  

第36条 交接列车服务费的清算1、国境站应于清算月次月五日以前根据车辆交接单将交接列车完成的车轴公里按《清算规则》有关规定编制格式第14号表报国境铁路局，国境铁路局将格式第14号表同车辆交接单进行审核对照后，按各有关国境铁路协定中规定的费率计算交接列车服务费，并将应清算的款额函报部清算中心进行清算。  2、中苏间交接列车服务费的清算，按  中苏国境铁路联合委员会议定书办理，并将函件抄报部清算中心进行清算。  3、中朝、中蒙间的交接列车服务费互不清算。  4、国境铁路局在审核过程中发现错误时，应通知国境站，由国境站编制补充帐单，经双方签认后报国境局，国境局审核后函报部清算中心进行清算。  
第37条 一方铁路工作人员在对方国境站支款的清算1、苏联铁路工作人员在满洲里、绥芬河站借支人民币和中国铁路工作人员在后贝加尔、格罗迭科沃站借支卢布时，应根据铁道部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一日联清（55）字第4234号函规定的手续办理清算。  2、苏联和蒙古铁路工作人员在二连站借支人民币时，应根据铁道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联清（55）字第4691号函和一九五六年三月十日联清（56）字第4172号函规定的手续办理清算。  3、对于中国铁路工作人员在国外的借支款，各有关国境铁路局和车站应严格掌握，除规定的交接人员可按规定标准借支外，其他人员不得在国外借支。  

第38条 卧车列车员在国境站上交款的清算1、中国铁路卧车列车员在外国铁路出口国境站交付现款时，须提出《国际客协办事细则》第9号收据二份，经收款站签收后收回一份，由列车（客运）段按月报部清算中心。部清算中心根据国外的交款报告表（《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10号）审核后，对外进行清算。  2、外国铁路卧车列车员在中铁出口国境站交付现款时，收款人员应根据外车铁路卧车列车员提出的《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9号收据记载的款额进行核对签收后，将一份收据签字盖章退还交款列车员，另一份报国境铁路局。国境铁路局审核后编制《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10号报告表，函送有关国家铁路清算机关，抄件报部清算中心对外清算。  

苏联卧车列车员在丹东站交付现款时，交款收据由丹东分局审核后汇总，抄报部清算中心对外清算。

第39条 赔偿费的清算1、关于行李、包裹和货物的灭失、毁损，以及运到逾期的赔偿请求，应按《国际客协办事细则》附件第1号、《国际货协办事细则》附件第1号和《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办法》第33、34、35条规定的办法由有关国境局负责处理。外国铁路提出的赔偿请求，如我国铁路承认赔偿全部或一部分时，国境铁路局给国外的复函须抄部清算中心和责任局；我国铁路提出的赔偿请求，国外承认时，国境局将国外的签认函抄部清算中心和处理局，由部清算中心同国外和有关铁路局进行清算。  2、货车灭失或遭受严重破坏而报废时，根据《车辆使用规则》第19条规定的办法办理。  

货车赔偿费按铁路合作组织有关会议议定书规定的价格（无规定的按国内价格）计算。双方商定的函（电）抄部清算中心，以便对外清算。

第40条 货车修理费的清算1、中国铁路货车在国外由于外国铁路责任而发生毁损返回中国铁路修理时，应由国境站车辆技术交接人员根据《车辆使用规则》和《国境铁路协定》的规定编制车辆不良记录，经双方签认后报国境铁路局，所发生的费用由国境局按《车辆使用规则》核算后，编制《清算规则》规定的格式第16号帐单，并函寄车辆损坏的责任路。部清算中心根据国外签回帐单的公函抄件进行清算。  2、外国铁路车辆在中国境内由于中国铁路责任而发生毁损返回车辆所属路修理时，外国铁路提出的格式第16号帐单，由国境铁路局负责根据国境站报来的车辆不良记录进行审核，向国外签认的公函抄件报部清算中心进行清算。  

第41条 货车洗刷清毒费、调车费、检衡车使用费、救援列车（包括除雪车）作用费、运送用具修理费以及国境站为另一方所完成的一切其他劳务和工作方面的费用，均按《清算规则》有关规定以格式第16号帐单办理清算。

机车、集装箱、运送用具和运输上其他技术装备的灭失、毁损的赔偿、修理费，以及篷布滞留费用，也都以格式第16号帐单办理清算。

以上各项费用的提赔函和外国铁路签认函的抄件，均需报部清算中心，以便对外清算。

第42条 本办法未列的有关清算项目，均按《清算规则》的规定办理。函件和外国铁路签认函的抄件均需报部清算中心，以便对外清算。

第十章　财务列帐与结算
第43条 国际铁路联运清算业务适用于铁路运输收入会计管理方式。

第44条 财务列帐的依据：1、应向国际旅行社核收的国际联运旅客票款，由部清算中心凭国际旅行社的交款通知单列帐。  2、应向外国铁路核收和应付外国铁路的国际联运旅客票价和费用，由部清算中心按格式第1号表（或1—4号表）和格式第1—1号表以及签认的格式第1—3号表和退票请求书列帐。  3、应向外国铁路核收和应付外国铁路的国际联运行李、包裹的运送费用，由部清算中心根据格式第2号表（或2—1号表）以及签认的格式第3号表列帐。  

各铁路分局代收外国铁路的行李、包裹运送费用，根据格式第2号表列帐。4、应收外国铁路的过境中国铁路货物运送费用，由部清算中心根据提出的格式第4号表（或4—1号表）列帐。  5、应付外国铁路的过境货物运送费用：  

出口货物由部清算中心根据国外和国内4号表列帐，发送分局根据国内4号表列帐；

进口货物由部清算中心根据国外和国内4号表列帐，到达分局根据国内4号表列帐。6、两邻国直接编送清算报表的应收、应付外国铁路的其他各项费用，由部清算中心和编制报表的国境铁路局（分局）根据有关的清算单据和函件分别列帐。  7、进口货物国内段运送费用由到达分局和国境铁路分局分别根据国内4号表和计算单列帐。  

第45条 其他一切应收、应付外国铁路在国际联运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由部清算中心和有关铁路局根据国内和国外清算函件或报表单据分别列帐。

第46条 会计科目的设置

国际铁路联运清算的会计科目适用于《铁路运输收入会计规则》中规定的会计科目。

部清算中心的专用会计科目名称为：1、应付外国铁路运杂费；  2、应收外国铁路运杂费。  

铁路局、分局的科目名称为：1、应付国际联运运杂费；  2、应收国际联运运杂费；  3、应付国境分局运杂费；  4、应收国境分局运杂费。  

第47条 结算

国际铁路联运清算中的一切应收、应付外国铁路运杂费，统一由部清算中心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与国内各有关铁路局、分局、国际旅行社进行结算（铁道部国际联运清算中心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帐号057010—01）。1、国际旅行社代收的国际联运旅客票价款，由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将款汇至部清算中心帐户。  2、发、到站代收的行李、包裹运杂费、过境货物运送费用，由其主管分局将款汇至部清算中心。  3、应收应付外国铁路的事故赔偿费、运到逾期罚款，由部清算中心根据国境局和国外的签认函，直接同各有关处理局和责任局汇款结算。  4、国境站发生的应付外国铁路的费用，由所属国境铁路局（分局）将款汇至部清算中心帐户；应收外国铁路的费用，由部清算中心将款汇给国境铁路局（分局）。  5、为确保帐款相符，部清算中心和各铁路局、分局间的往来，均按不经签认手续，在规定时间内及时汇给债权方。如发现原帐单和报表有误，需提出订正，待对方签认后，将款退回，不许坐扣或部分支付。  6、对逾期不汇的款额，由债务方支付1％的迟交金，对订正通知书从发出之日起三个月内不予签复，则由债务方支付应付款额60％的迟交金。  

第48条 对外清算

一切应收、应付外国铁路的运送费用，统一由部清算中心根据有关报表和函件，按月编制各国的定期结算表，并按《清算规则》的规定办理对外清算业务。

第十一章　监督与检查
第49条 国际铁路联运清算工作具体业务复杂，时间要求紧，经济责任重大。为了保证及时正确清算，必须加强监督、检查和指导工作。部清算中心工作人员凭“铁路运输收入稽查证”对各铁路局、分局、国际旅行社总社及各分、支社、国际联运客货营业站、列车（客运）段及列车的国际联运清算业务进行检查，总结成绩，推广经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和处理，以维护我国铁路的正当收益。

第十二章　附则
第50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日起施行。（77）铁外字815号文公布的《国际铁路联运清算补充规定》及财收〔1986〕131号文《关于国际联运货物运杂费铁路内部清算办法的通知》同时废止。

第51条 本办法由部财务司负责解释。

（附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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